
考試院第14屆第25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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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本院傳賢樓10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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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屆第24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二、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
（一）第21次會議，考選部函陳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部分條文及第5條附表修正草案一案，經決議：「1.增修本考試規則第2條，修正之條文文字請考選部提供；並請配合修正本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2.其餘照部擬、本院法規委員會及考選處意見通過。」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6日修正發布，並函請立法院查照，另函知考選部。
    決定：洽悉。
（二）第23次會議，銓敘部函陳有關民國114年5月15日本院、行政院修正發布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第3條之施行日期一案，經決議：「1.照部擬意見通過。2.會議紀錄同時確定。」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9日函請行政院同意會銜發布及函送立法院，另函知銓敘部。
    決定：洽悉。
（三）第23次會議，考選部函請准舉辦114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考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典試委員長一案，經決議：「1.照案通過，並循例由院長擔任本考試典試委員長。2.會議紀錄同時確定。」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9日呈請特派，另函復考選部。
    決定：洽悉。
三、書面報告（無）
四、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業務報告（蔡主任委員秀涓報告）：公務人員國際交流培訓系列活動之回顧與展望
  黃委員東益：1.文官學院在國際交流方面投入相當多心力，本次報告提及近年訓練高階文官飛躍方案作為培訓高階文官的重要計畫，不斷精進內容，特別是著重對接學員機關業務需求及國外參訪機關和課程選修，值得肯定。2.飛躍方案是國家重要培訓計畫，不僅學習關鍵政策概念，也促進與國外機構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成為國內外機關交流的橋樑。建議透過訓後問卷，掌握學員或其服務機關參採訓後建議或持續與國外相關機關交流合作情形。另請教，若學員建議被機關採納或促成國際合作，未來該機關推薦之人選，會否優先考量？3.中高階文官海外研習與飛躍方案在訓練目標和內容有相似之處，僅參訓層級、場地和經費上略有區別，建議成果發表時可互相交流。此外，研習成效有無後續追蹤評估？或該訓練主要作為對優秀學員之獎勵？可再進一步思考。4.公務英語基礎訓練時數較短，教學可著重如何培養其持續性及自學之習慣。各種英文課程可評估結合現有外部真人互動學習平台，讓學員不受地點限制，依據自己程度或需求，自主持續學習？5.深化英語教學及國際交流，亦可鼓勵參與線上國際會議，或分享機關成功案例到國際網站或平台，促進交流並展現英語教學多元成果。6.發展公務英語及透過生成式AI(Gen AI)學習英文為文官學院英語教學之亮點，但須提醒學員在使用AI學習英文及國際交流時需注意資訊安全，防範業務機密外洩。7.與國外訓練機構簽署合作備忘錄（MOU）時，除強化培訓連結外，亦應思考如何深化合作，善用資源，避免簽約後缺乏後續推動與實質成效。
  王委員秀紅：1.文官學院辦理國際交流與培訓經驗豐富，海外研習課程扣合全球化發展及我國重要政策方向，英語訓練課程亦深獲國際肯定，值得讚許。2.現行高階文官國外移地訓練以兩週為原則，然國際視野、政策創新及國際溝通能力均非短時間一蹴可及，建議適度延長國外研習時間，俾培養優秀人才、增進知能。3.文官學院近年透過簽署MOU，積極拓展與國外培訓機構合作，然合作對象不在數量多寡，而在於合作的深度與永續性。幾個較常去的國家，代表彼此關係良好且具借鑑價值，有助於國際鏈結，未來應持續深化合作。4.為提升高階文官國際接軌能力及落實雙語政策，建議積極擴充全英語授課(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課程，未來國外研習成果亦可改以全英語發表，並邀請服務機關主管參加，以彰顯訓練成效並激勵士氣。5.飛躍方案參訓者是國家重要的國際交流人才，建議建立長期追蹤機制，掌握其後續的交流、互訪及研究計畫，並將之納入人才庫，方便機關在進行國際交流時擇選人才。
  伊萬•納威委員：1.歷年國外研習次數統計有助了解文官學院的參訪安排；近兩年雖多赴英國與芬蘭，但課程內容緊扣國內重大議題，符應政府的重大政策。另建議訓後成果報告邀請用人機關共同參與，以提升學員政策建議的實效與回饋成效。2.先進國家的高階文官培訓，如英國強調多元化培訓，並設立成功架構典範，作為文官養成的重要參考。建議保訓會可參考國際經驗，明確設定我國高階文官的理想典型，作為培訓設計與人才養成的目標。3.除歐美國家外，鄰近亞洲國家如日本也是很好的參訪與培訓的國家，因雙方培訓目標皆重視文官使命感與國際視野。惟本次報告未提及與鄰近國家的交流情況，請補充說明未來有無相關規劃。海外培訓機構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學院除協助文官培訓外，是否也能引薦與原民培訓機構合作？4.中高階文官培訓與飛躍方案同屬重要計畫，建議審酌經費由國家支應之可行性。另移地訓練、海外研習及短期見習多聚焦關鍵領域，建議適度增列藝術美學、文化資產等課程與見習，藉由文化歷史觀摩，拓展文官視野，提升跨域認知與問題解決能力。
  鄧委員家基：1.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肯定出國研習對於文官是很好的學習成長機會。若能精準、明確設定培訓目標、聚焦關鍵職能，並規劃執行進度、訂立SOP或檢核表，將有助於提升培訓成效，使學習更為紮實。培訓除應明確設立目標外，亦可強調建立人脈與交流的觀念，有助於日後國際機關間的合作與相互持續學習。2.為鼓勵文官持續學習並拓展國際視野，建議研議規劃邀請國際知名專家或學者來臺舉辦研討會，提供無法出國之優秀同仁參與國際交流的機會，並開放有意願者參加。此外，亦可考量開放同仁參與國際課程，若政府無法給予經費補助，建議評估提供公假等配套措施之可行性，以實質鼓勵文官主動進修，強化其國際競爭力。3.為進一步強化文官的語言能力，除英語外，建議考慮納入更多語言選項，如德語、日語等，以因應多元國際交流的需求。
  呂委員秋慧：1.贊同並支持薦送同仁赴國外進行專題研究或短期研習之政策，藉以拓展國際視野、強化專業能力，並與全球發展趨勢接軌。肯定文官學院多年來在推動該政策上所付出的努力與累積的成果。2.國外課程為飛躍方案重要研習項目之一，近年多選擇美國、芬蘭、英國等國家作為研習地點，請教考量因素及實際參與後之效益為何？建議未來在選擇研習國家時，宜避免過度集中於特定國家，適度擴大研習地點之多元性，如納入日、韓、新加坡或澳洲等亞洲及大洋洲國家，提升公務人員多元學習的廣度與深度。3.鑒於多數職能與英語能力需長期培養，建議透過簽訂國際MOU建立合作關係，甄選年輕公務菁英赴各國政府機關長期蹲點學習，並適度延長訓練期間，以深化對當地組織文化與政策運作的理解。4.肯定近年文官學院配合政府雙語政策開辦多項公務英語學習課程，期許文官學院在現有的基礎上繼續加強線上及運用AI輔助英語學習，提升整體公務人員的語言能力，加速接軌國際能力。
  邱委員文彥：感謝文官學院精彩的報告，幾點意見與請教：1.培訓課程應強化與政策目標的連結，蕭副總統於本年飛躍方案開訓時強調數位與淨零雙軸轉型，總統也多次在公開場合關注淨零與循環經濟、綠領人才培育，雖係環境部主責，仍需各機關協力，建議高階文官培訓課程納入相關內容，加速實現淨零轉型與綠色臺灣願景。2.海外研習的合作對象、地點與主題如何決定？鑒於多數參與者為高階文官，若能納入其意見參與選擇，將有助於提升課程內容與用人機關需求的契合度，強化研習成效。3.培訓成效如何評估？海外研習後是否有後續合作或定期成果發表機制？如能提供具體成功案例，將有助於未來規劃與參考。4.與MOU培訓機構後續合作的延續性與配合度，應建立追蹤機制加以掌握。報告指出研習國家以其競爭優勢為選擇原則，建議未來除科技議題外，可納入生態環境監測、低軌衛星於災害應變的應用、通訊技術與經貿優勢等面向，並優先考量與我國具經貿基礎之國家，以促進產業互利。另可拓展合作對象至歐洲議會、歐盟等國際政府機關，藉此強化與國際政策體系的連結，提升培訓價值。5.因應AI時代來臨，部分課程結合AI技術，應留意是否涉及公務機密；另於海外研習使用簡報內容時，亦應審慎評估是否涉及敏感議題，以維護臺灣國際形象。6.研習內容建議納入原住民族的歷史與文化脈絡。據觀察與參訪經驗，如日本、加拿大、太平洋島國與墨西哥等國重視原住民族的文化與保存，顯示原住民族間可能存在深層的文化連結與歷史關聯，值得深入探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亦指出，文化是永續發展的第四根支柱；以臺紐經濟合作協定第19章為例，即提出原住民族合作框架，顯示原住民族文化已成為國際經貿合作的重要議題。因此，主流經貿相關政策亦應納入文化觀點，透過跨部會整合與多元視角，讓臺灣的文化實力與國際能見度更為豐富、多元。
  蔡主任委員秀涓補充報告：對委員詢問事項加以說明，相關建議將納入未來審酌辦理。
  決定：本案洽悉；委員意見請保訓會參考。
五、臨時報告
考選部函請增列114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需用名額1,656名，請核定一案。
    鄧委員家基：本案普考土木工程類科，用人機關雖有提報增列需用名額，惟經依相關規定審酌後，未予增列。請教後續針對用人機關所提之人力需求，有何協助解決機制？
    劉部長孟奇、施部長能傑、劉次長約蘭、程司長挽華補充報告：對委員詢問事項加以說明。
  決定：准予增列。 
貳、討論事項（無）
參、臨時動議
一、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4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第3次增聘閱卷委員121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海岸巡防人員考試及114年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者取得法官遴選資格考試典試委員、增聘命題兼閱卷委員、命題委員、審查委員、閱卷委員165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散會：上午11時10分
        主  席   周  弘  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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